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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2〕49号）及《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稳定外贸增长促进外经贸转型升级的意见》（苏政发〔2012〕15号）文件精神，紧紧围绕“稳增长、调结构、促平衡”的要求，助推外经贸转型升级，现结合本市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努力保持外贸平稳增长
　　（一）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企业当年参加由商务部门组织和推荐或经市商务局备案认可的境内外展会，发生的摊位费、布展费及展品运输费，补贴50%，单次参加境内展（广交会、华交会除外）补贴最高不超过2万元，境外展补贴最高不超过3万元。已享受上级商务部门补贴的，各级累计补贴额不超过实际发生的费用。支持国际电子商务平台建设，鼓励企业开展线上、线下交易，对企业加入阿里巴巴、中国制造网、商务部及省商务平台的入网费，给予新入网企业会员注册费用20%的补助，补助最高不超过1万元。
　　（二）鼓励企业扩大外贸规模。新获进出口经营权的工业企业，12个月内自营进出口实绩达到或超过100万美元、200万美元、300万美元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万元、2万元、3万元；新获进出口经营权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12个月内自营进出口农副产品实绩达到或超过50万美元、100万美元、150万美元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万元、2万元、3万元。
　　企业自营进出口规模首次达到或超过1000万美元、2000万美元、3000万美元，且增幅达到或超过10%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10万元、15万元。
　　企业自营进出口规模达到或超过4000万美元且有一定增幅的，奖励10万元。每增加500万美元，递增奖励1万元，年最高奖励不超过50万元。
　　（三）鼓励企业境外投资。新设境外企业，经商务主管部门批准，中方实际投资额（厂房、设备、土地及其他固定资产等投入成本）在100万美元及以上的，奖励2万元。
　　二、积极推进外贸结构调整
　　（一）加强出口品牌建设。对当年被国家商务部或江苏省商务厅认定为“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国际知名品牌”的企业，一次性分别奖励8万元、3万元。
　　（二）鼓励企业境外注册商标、申请专利。企业当年在境外注册商标成功的，每个国别（地区）每件商标奖励3万元，在境外申请专利成功的，每项专利奖励3万元。
　　（三）推进企业参加出口信用保险。企业投保江苏省出口信用保险的，按实缴保费的20%予以补助，年补助最高不超过20万元。
　　三、加快外经企业“走出去”步伐
　　境外工程承包的奖励按照我市有关加快推进建筑业发展的文件执行。
　　四、附则
　　（一）数据统计为当年1―12月份，新获进出口经营权企业为获权之日起12个月内。
　　（二）自营进出口额以海关统计数为依据。
　　（三）境外工程新签合同额、外经营业额以上级商务主管部门确认数为依据。
　　（四）新办境外企业以商务部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或《企业境外机构证书》为依据，实际投资额以“对外直接投资统计系统”统计数据及相关汇款凭证为依据。
　　（五）补贴奖励审核工作由市财政局、商务局负责，报市政府审定，补贴奖励资金由市财政按照企业税收属地原则进行筹集，市财政统一支付。
　　（六）本意见中企业是指生产型自营进出口企业。
　　（七）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9年6月5日公布的《姜堰市鼓励外贸企业发展奖励办法》（姜政发〔2009〕88号）同时废止。

